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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104年第42週 

內政部統計處 

我國犯罪被害概況  104年10月17日 

◎ 104 年 1-9 月警察機關受(處)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數為 14 萬 4,630 人，較 103 年同期減

少 1 萬 6,177 人或 10.1％；被害人口率每 10 萬人被害 616.7 人，較 103 年同期每 10

萬人減少 70.7 人。 

◎ 同期「犯罪指標」案類，被害人占全國總被害人數之 61.0％，以「竊盜」案類（占 37.0

％）最多，「詐欺」案類（占 15.4％）次之。「暴力犯罪」（占 1.1％）為民眾被害

感受最深之案類，又以「強制性交」、「故意殺人」、「強盜」及「搶奪」4 案類較

多；「詐欺」案類（占 15.4％）影響民眾財產安全最鉅。為降低民眾被害狀況，近年

政府不斷加強宣導與教育民眾人身安全防範、提高巡邏頻率及推動各類防詐措施與防

制工作。 

◎ 同期被害人口率女、男倍數比約 0.7，男性被害者相對較多。被害人年齡主要以

18-23 歲青年每 10 萬人被害 962.0 人最多，其次則為 24-39 歲壯年每 10 萬人被害

871.2 人，40-64 歲中年每 10 萬人被害 664.8 人居第三。 

近5年警察機關受(處)理刑事案件發生數及破獲率分別呈波動下降及上升趨勢，相對犯

罪被害人數亦有顯著下降。104年1-9月刑案發生數共計22萬5,729件，較103年同期減少9,995

件或4.24％；破獲率為92.40％，則較103年同期增加6.09個百分點；犯罪被害人數共計14萬

4,630人，較103年同期減少1萬6,177人或10.06％；被害人口率（每10萬人口被害人數）每

10萬人被害616.73人，較103年同期每10萬人減少70.72人。 

「犯罪指標」案類（係指與治安直接關係之案類，包括暴力犯罪、竊盜、一般恐嚇取

財、一般傷害及詐欺等5案類），因被害狀況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除帶給民眾財物損失外，

更使民眾感到不安全感，其中「暴力犯罪」為民眾被害感受最深之案類、「詐欺」為影響民眾

財產安全最鉅之案類。104年1-9月「犯罪指標」案類被害人數8萬8,213人約占全國總被害人

14萬4,630人之6成1，其中以「竊盜」案類5萬3,554人（約占3成7）最多，「詐欺」案類2萬2,209

人（約占1成5）次之。 

茲就104年1-9月刑事案件被害人數簡析如次： 

一、 按案類別分 

（一） 「暴力犯罪」為民眾被害感受最深之案類，其中「強制性交」、「故意殺人」、

「強盜」及「搶奪」4案類占暴力被害比率較高，本部除加強宣導與教育民眾對

於人身安全之防範措施與提高見警率與巡邏頻率外，並加強治安人口查訪、落實

防搶勤務、建立犯罪資料庫、運用科技有效偵監等。104年1-9月暴力犯罪被害人

數為1,581人，較103年同期減少450人或22.16％；「強制性交」、「故意殺人」、

「強盜」及「搶奪」等4類占98.73％。  

（二） 「竊盜」為被害人數比率最多之案類（約占3成7），本部持續實施「提升住宅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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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防效能執行計畫」強化偵防住宅竊盜，及辦理「警察機關強化掃蕩汽機車暨自行車

竊盜犯罪專案評核計畫」、「稽查套裝機車專案」、「新領牌汽機車加設防竊辨識碼」

及「老舊機車烙碼專案」等相關防竊作為，另定期與相關單位加強橫向聯繫，並要求

各警察機關與轄內臺電、環保、商業主管單位共組聯合稽查小組，不定期全面性稽查、

取締，發揮聯合查贓力量、有效阻斷銷贓管道。104年1-9月被害人數為5萬3,554人，

較103年同期減少8,675人或13.94％，其中以「普通竊盜」3萬6,648人及「機車竊盜」

1萬2,489人被害人數較多，各種「竊盜」均較103年同期減少。 

（三） 「詐欺」犯罪手法不斷更新，影響民眾財產安全最鉅；近年本部除整合跨部會協

調機制、推動各類「反詐騙」措施及防制工作外，並要求各電信業者配合執行智

慧型手機惡意程式攔阻機制、落實各項手機小額付費管理措施，另要求拍賣網站

對網路交易個人資料應予隱藏及切割；此外函請各金融機構加強關懷提問宣導，

以強化金融機構對於異常提領之攔阻機制。同時透過跨境共同打擊犯罪機制，積

極與大陸、香港、澳門及第三地警方擴大合作追緝境外詐騙集團核心成員。104

年1-9月被害人數為2萬2,209人，較103年同期減少973人或4.20％。 

（四） 「駕駛過失」104年1-9月被害人數為1萬1,419人，較103年同期增加150人或1.33％。

本部持續推動「加強取締惡性交通違規專案」，要求各警察機關針對酒後駕車、

闖紅燈等10項重大交通違規，嚴正執法外，並將「加強交通宣導」列入重點工作，

期減少駕駛過失事件發生。 

（五） 「公共危險」以「酒醉駕車」占約3成7比率較高。104年1-9月「酒醉駕車」被害

人數為2,263人，較103年同期增加33人或1.48％。 

二、 按年齡層、性別分 

（一） 依年齡層被害人口率分，104年1-9月主要以18-23歲青年每10萬人被害961.98人最

多，其次則為24-39歲壯年每10萬人被害871.19人，40-64歲中年每10萬人被害

664.85人居第三；與103年同期比較，除0-11歲兒童每10萬人增加0.09人外，其餘

各年齡層被害人口率均呈減少，以24-39歲壯年每10萬人減少120.46人最多，40-64

歲中年每10萬人減少76.76人居次，18-23歲青年每10萬人減少68.43人居第三。 

（二） 歷年男、女性被害比約6：4，104年1-9月男性被害人數8萬3,026人（占57.41％），

女性6萬1,604人（占42.59％）；每10萬女性人口有524.28人被害，為男性被害人口

率709.55人之0.74倍；與103年同期比較，男性及女性被害人口率減幅分別為每10萬

人減少86.39人及54.84人，被害人口率呈逐年遞減趨勢。 

 

 

 

 

 

 



 

- 3 -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犯罪率 嫌疑人 犯罪人口率 被害人 被害人口率

(件) (件) (％) (件/10萬人口) (人) (人/10萬人口) (人) (人/10萬人口)

民國99年 371,934 296,500 79.72 1,607.25 269,340 1,163.91 281,654 1,217.12

民國100年 347,674 276,371 79.49 1,499.01 260,356 1,122.54 263,258 1,135.05

民國101年 317,356 266,512 83.98 1,363.78 262,058 1,126.14 233,907 1,005.17

民國102年 298,967 258,802 86.57 1,280.67 255,310 1,093.65 208,630 893.69

民國103年 306,300 263,515 86.03 1,308.77 261,603 1,117.79 209,752 896.24

民國103年1-9月 235,724 203,464 86.31 1,007.72 198,446 848.35 160,807 687.45

民國104年1-9月 225,729 208,573 92.40 962.55 205,009 874.19 144,630 616.73

較103年同期

增減(％)
-4.24 2.51 ①6.09 ①-45.17 3.31 ①25.84 -10.06 ①-70.72

資料來源：本部警政署。

備    註：①表示增減數。

表一、刑事案件統計指標

年(月)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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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較103年

同期增減(％)

208,630 209,752 160,807 144,630 -10.06

130,192 128,173 98,615 88,213 -10.55

62.40 61.11 61.33 60.99 ①-0.33

86,684 79,861 62,229 53,554 -13.94

占總計比率 41.55 38.07 38.70 37.03 ①-1.67

103 70 63 50 -20.63

56,707 52,956 41,831 36,648 -12.39

6,588 6,414 4,824 4,367 -9.47

23,286 20,421 15,511 12,489 -19.48

2,878 2,586 2,031 1,581 -22.16

占總計比率 1.38 1.23 1.26 1.09 ①-0.17

625 665 526 419 -20.34

11 7 4 6 50.00

583 461 376 341 -9.31

576 466 383 255 -33.42

35 25 21 14 -33.33

－ － － － －

1,048 962 721 546 -24.27

1,405 1,309 930 1,049 12.80

14,792 13,531 10,243 9,820 -4.13

24,433 30,886 23,182 22,209 -4.20

11.71 14.73 14.42 15.36 ①0.94

9,498 8,283 6,078 6,193 1.89

3,958 3,070 2,230 2,263 1.48

3,004 3,049 2,251 2,317 2.93

15,107 15,033 11,269 11,419 1.33

6,356 6,194 4,672 4,267 -8.67

5,348 4,197 3,105 3,072 -1.06

6,673 6,601 4,999 4,435 -11.28

3,125 8,023 7,189 2,411 -66.46

6,695 6,555 4,794 5,141 7.24

22,632 23,644 17,835 17,162 -3.77

資料來源：本部警政署。

其他

酒醉駕車

妨害風化及性交猥褻

駕駛過失

毀棄損壞

著作權法、商標法

侵占

 一般恐嚇取財

 一   般   傷   害

 詐               欺

占總計比率

妨害電腦使用

妨害自由

擄人勒贖

強         盜

搶         奪

重   傷  害

重大恐嚇取財

強制性交

案類別

總      計

計

占總計比率

小計

故意殺人

            。二、竊盜保險箱、櫃內之財物總值10萬元以上竊案。三、竊盜槍械、軍火、

            爆裂物、或國防上、交通上、學術上之重要設施、器材。四、被竊人係具外交

公共危險

102年 103年 103年1-9月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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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治安直接關係之案類」。

表二、警察機關受（處）理犯罪被害概況

說    明：1.「犯罪指標」係指竊盜、暴力犯罪、一般恐嚇取財、一般傷害及詐欺案等「與

104年1-9月

          2.重大竊盜係指竊盜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失竊物總值50萬元以上竊案

重大竊盜

普通竊盜

汽車竊盜

機車竊盜

            身分之外籍人員，或來訪之外籍貴賓。五、竊盜重要儀器、文件等影響國家與

            社會安全情節重大之竊案。

         3.普通竊盜係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之犯罪行為。

           不含重大竊盜及車輛竊盜。

備    註：①表示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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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10萬人口

兒 童 少 年 青 年 壯 年 中 年 老　年

0-11歲 12-17歲 18-23歲 24-39歲 40-64歲 65歲以上

民國99年 1,217.12 51.09 459.87 1,627.54 1,812.49 1,395.82 559.94

民國100年 1,135.05 59.74 555.22 1,596.99 1,672.46 1,251.06 494.12

民國101年 1,005.17 65.78 560.97 1,466.55 1,418.36 1,104.54 476.09

民國102年 893.69 56.80 485.57 1,272.56 1,260.61 981.98 448.95

民國103年 896.24 55.22 487.61 1,369.87 1,282.28 968.18 442.73

民國103年1-9月 687.45 41.13 372.78 1,030.42 991.65 741.61 340.11

民國104年1-9月 616.73 41.22 354.51 961.98 871.19 664.85 317.53

較103年同期

增減數
-70.72 0.09 -18.28 -68.43 -120.46 -76.76 -22.58

資料來源：本部警政署。

表三、全般刑案被害人口率-依年齡層分

 年(月)別 總 　計

％ ％

民國99年 281,654 164,984 58.58 116,670 41.42 1,217.12 1,417.88 1,014.08

民國100年 263,258 154,064 58.52 109,194 41.48 1,135.05 1,323.52 945.15

民國101年 233,907 136,220 58.24 97,687 41.76 1,005.17 1,168.32 841.34

民國102年 208,630 122,548 58.74 86,082 41.26 893.69 1,049.30 737.91

民國103年 209,752 121,192 57.78 88,560 42.22 896.24 1,036.60 756.13

民國103年1-9月 160,807 93,025 57.85 67,782 42.15 687.45 795.94 579.12

民國104年1-9月 144,630 83,026 57.41 61,604 42.59 616.73 709.55 524.28

較103年同期

增減(％)
-10.06 -10.75 ①-0.44 -9.11 ①0.44 ①-70.72 ①-86.39 ①-54.84

資料來源：本部警政署。

說        明：1.全般刑案係指全部刑事案件總數。

          2.被害人口率：每10萬人口被害人數。

備    註：①表示增減數。

男 女 男 女

年(月)別

表四、全般刑案被害人數及被害人口率-依性別分

單位：人; ％; 人/10萬人口

被害人數 被害人口率

合計 合計

 

 

 

 

 

 

 

 

 

 

 

 

 

 

 

 

 

 

 

 

 

 

 

 

 

 

 

 

 

 

 

 

 

 

 

 

 

 

 

 

 

 

 

 

 

 

 

 


